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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2012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刑事诉讼法》内容简介：尽管近年来司法考试命题有所改革，但是法条在
司法考试中的重要地位是难以取代的。通过对历年司考试题的分析，我们发现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理学、法制史等纯理论学科和个别部门法外(主要体现在国际法)，90％以上的试题都有直接的法条
依据，但是命题又绝不会停留在简单的法条记忆层面，而是一种事实与法条的穿梭适用。因此，真正
理解、参透法条并在做题时运用自如，是取得司法考试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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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96年3月17日)
　[以下文件收录于王法条对应的“相关规定”中]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1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8年9月2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9年9月21日修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4月4日)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7年1月9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1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6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2010年1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2010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6月13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 (1998年5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0年7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2010年8月31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1999年8
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0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2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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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十五条需要扣押、冻结的涉案款物不在本辖区的，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
有关法律及本规定，持相关法律文书及简要案情等材料，商请被扣押、冻结款物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
协助执行，被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执行。被请求协助的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可以向办理案件
的人民检察院提出。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应当逐级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协商；必要时，报请
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第十六条对于扣押的款物，检察人员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款物
持有人查点清楚，经拍照或者录像后予以扣押，并当场开列扣押清单一武四份，注明扣押物品的名称
、型号、规格、教量、质量、颜色、新旧程度、包装等主要特征，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
或者盖章。持有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不在场的，应当在清单上注明。扣押、冻结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的股票、债券、基金、权证、期货、仓单、黄金等，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有权按照本规
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出售。第十七条对于应当扣押但不便提取或者不必提取的不动产、生
产设备或者其他财物，应当扣押其权利证书，经拍照或者录像后原地封存，或者交持有人或者其近亲
属保管，并开列扣押（原地封存）清单一式四份，注明相关物品的详细地址和相关特征，同时注明已
经拍照或者录像以及其权利证书已被扣押，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启封时应当
有见证人、持有人在场并签名或者盖章。持有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不在场的，应当在清单上注明。
被扣押的财物交持有人或者其近亲属保管的，检察人员应当书面告知保管人对被扣押的财物必须妥善
保管，不得转移、变卖、毁损、出租、抵押、赠予等。第十八条办案部门扣押、冻结下列款物，应当
进行相应的处理：（一）扣押外币、金银珠宝、文物、字画以及其他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应当
开列清单注明特征经拍照或者录像后当场密封，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密封材料
上签名或者盖章。根据办案需要及时委托具有资质的部门出具鉴定报告。启封时应当有见证人或者持
有人在场并签名或者盖章；（二）对存折、存单、信用卡、股票、债券、基金、权证、期货、其他有
价证券以及具有一定特征能够证明案情的现金或者实物，应当注明特征、编号、种类、面值、张数、
金额等，经拍照或者录像后作为实物进行封存，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密封材料
上签名或者盖章，并且冻结相应的账户。启封时应当有见证人或者持有人在场并签名或者盖章；（三
）对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优盘、移动硬盘等磁质、电子存储介质，应当注明案由、内容、
规格、类别、应用长度、文件格式、制作或者提取时间、制作人或者提取人等；（四）对易损毁、灭
失、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采取笔录、绘图、拍照、录像等方法加以保全后进行封
存；（五）按照本规定第十七条原地封存或者交持有人或者其近亲属保管的财物，应当将扣押决定书
复印件送达当地不动产或者生产设备等财物的登记、管理部门，告知其在解除扣押之前，禁止办理出
售、转让、抵押等；（六）对单位的涉密电子设备、文件等物品，应当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当场密封，
由检察人员、见证人、单位有关负责人在密封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启封时应当有见证人、单位有关
负责人在场并签名或者盖章。对于有关人员拒绝按照前款有关规定签名或者盖章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在相关文书上注明。第十九条对犯罪嫌疑人用违法所得与合法收入共同购置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可以
先行扣押、冻结，并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审查处理。对无法分开退还的财产，应当在案件办结后予
以拍卖、变卖，对不属于违法所得的部分予以退还。第二十条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其亲友受
犯罪嫌疑人委托或者主动代为向检察机关上交或退赔涉案款物的，参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办
理，由检察人员、代为上交款物人员、见证人在扣押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代为上交款物人员应当在
清单上注明系受犯罪嫌疑人委托或者主动代替犯罪嫌疑人上交或者退赔。第二十一条对扣押、冻结的
款物，办案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作出解除或者退还决定
，并通知有关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办理相关手续。第二十二条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发现侦
查部门有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款物情形的，可以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第三章 扣押、冻结涉案款
物的保管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扣押、冻结的涉案款物及其孳息，应当如实登记，妥善保管。第
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负责财务装备的部门是扣押敖物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扣押款物统一管理。法律和
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五条办案部门扣押款物后，应当在三日内移交管理部门，并附扣押
清单复印件。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移交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由办案部门暂时保管，在原因消除
后及时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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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编辑推荐

《2012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刑事诉讼法》法条+关联规定+命题点分析+强化自测=顺利过关，主体法
与配套法条融会贯通，深入阐释命题点，典型习题以练促记，用最精简的内容涵盖最大的分值，用最
短的时间掌握最重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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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

精彩短评

1、作者写作角度新颖，附习题对考点做强化训练，值得一读。
2、没怎么用过啊
3、这本书比较适合学习
4、挺好的 能看进去啊至少
5、这一次刑诉法的修订讨论，很热烈，但有一个学者提出，这是公安的全面胜利。确是一语中的。
刑诉法的修订，还是部门立法的模式，所请的专家都是权门所请，与权门意见不一的都拒之门外。所
以修来修去都是为了他们更加方便行权而修，把许多常干的违法行为合法化。刑诉法，到真正民主立
法时，才是大众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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